
周口市昇昶渣土清运有限公司

“7·28”起重伤害一般事故调查报告
2024年7月28日5时许，周口市昇昶渣土清运有限公司在周口聚通商业步街项目施工现场进行土方吊装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起重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10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河南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省政府令第143号）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区政府成立由区应急管理局、 区总工会、区人社局、区住建局、市公安局川汇分局陈州派出所、周口三川城建公司和区陈州办事处等单位组成的周口市昇昶渣土清运有限公司“7·28”起重伤害一般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纪委监委派员参加，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原则和“四不放过”要求，经过勘查事故现场、查阅有关资料、调查问询有关当事人和专家综合研判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综合认定，周口市昇昶渣土清运有限公司“7·28”起重伤害一般事故是一起吊装司机冒险作业，吊车车主未安排司索工协助吊装作业，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措施不到位而造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工程概况

聚通商业步行街（界牌街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位于周口市七一路北侧、中州路东侧、皮坊街南侧，建筑层数地下4层，地上6-20层，总建筑面积110178㎡，其中地上建筑面积63590㎡，地下建筑面积46588㎡（地下商业建筑面积11272㎡、地下车库建筑面积35316㎡）。该工程于2014年开始开工，2021年10月，基坑开挖约15米深，因银行资金断裂导致停工，基坑构成重大安全隐患。目前，基坑土方开挖、桩基施工、主楼正负零以下主体施工已完成。工程建设单位为周口市聚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监理单位为正博星元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周口分公司。
（二）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周口市昇昶渣土清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昇昶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600MA45XBA7XG，法定代表人：张志修，注册资本：1000万元，成立日期：2018年10月26日，营业期限：长期，公司地址：周口市川汇区汉阳路北段十三中对面福安宾馆，经营范围：建筑渣土、垃圾清运、河道清淤、基础开挖、回填、房屋拆除(爆破性拆除除外)、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建筑材料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查，2020年4月，河南泰丰建安工程有限公司资质与昇昶公司签订《基坑土方开挖、外运承包合同》，由昇昶公司负责基坑土方开挖，包括自然土表面砼破碎、基础、基槽、基坑、基坑及规定的围护边三角土的机械修土、土方外运、泥浆外运等。2024年7月21日，昇昶公司实际负责人陈某电话联系自然人苏某，以每天1000元的价格租赁苏某吊车，由苏某组织吊车、人员进行吊装作业。陈某组织渣土车进行运输。

（三）土方吊装作业流程

根据陈某和苏某口头约定，陈某组织挖掘机在基坑内将土方开挖后，移运至吊具（料斗），由吊车起吊至渣土车车厢内运走。

经查，2024年7月21日，吊车车主苏某雇佣司机孙某驾驶吊车到达作业现场后开始吊装作业。孙某负责白天作业，金某负责夜晚作业。至事发当日，苏某在没有到达作业现场组织施工，也没有安排司索人员协助吊车司机金某完成吊装作业的情况下实施夜间吊装作业。

（四）涉事吊车相关情况

涉事吊车名称为汽车起重机，车牌号为豫PT6301，品牌及型号为徐工牌 XZJ5295JQZ20，最大额定起重量20t，主臂全伸长40.5m，起升速度0-120m/min，起升高度40.5m，外形尺寸（长×宽×高）为12262mm×2500mm×3450mm,车辆识别代号LXGBPA29XKA016311，出厂编号LXGBPA29XKA016311，生产日期2019年8月，制造单位为：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吊车所有人苏某，驾驶员孙某、金某。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7月27日19时，吊车司机金某按照苏某安排，在聚通商业步行街项目施工现场进行夜间吊装土方作业。陈某中驾驶豫PA0953、顾某涛驾驶豫PK7080渣土车依次在作业现场等候装运土方，陈某应苏某要求，在没有司索人员的情况下，指派工人黄某在渣土车上协助摘除吊装料斗上的吊钩。7月28日4时36分，顾某涛驾驶豫PK7080渣土车停靠吊装区域后离开，金某操作吊车将装有砂土的料斗从基坑内起吊至豫PK7080车厢。5时11分，金某发现黄某未协助摘除吊钩。5时15分，金某走下吊车，爬上豫PK7080车上查看，未发现黄某，随用对讲机联系正在基坑挖掘砂土的挖掘机司机申某福，说没有看到摘除吊钩人员帮助摘除吊钩。申某福得知情况后，立即电话联系陈某。陈某电话联系黄某无应答后，电话安排陈某中了解情况，此时，陈某中驾驶渣土车已返回作业现场。5时25分，陈某中爬上豫PK7080渣土车，将料斗吊钩摘除后，发现黄某头部低垂，后脑受伤，身体半蹲卷缩在料斗下方，已无生命体征。
（二）事故应急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吊车司机金某、现场人员陈某中分别拨打了120和110报警电话，并向吊车所有人苏某、昇昶公司陈某报告事故情况。陈某及时向区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

接到事故报告后，市公安局川汇分局陈州派出所迅速组织人员到达并封锁现场，市公安局川汇分局、川汇区应急管理局相关领导带领有关人员第一时间赶往事故现场，指导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并及时将事故信息上报。区政府相关部门在事故救援过程中均正常履职，救援过程中未发生次生事故，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的要求。

三、事故现场勘验及有关鉴定情况
（一）涉事吊车：事发时，吊车车头向东，车尾向西，吊臂呈60度仰角伸展、钢丝绳吊索垂直，起吊料斗在豫PK7080渣土车上受拉力作用呈倾斜状态，吊斗尺寸（长×宽×高）为150cm×120cm ×40cm 。根据原国家质检总局《关于修订〈特种设备目录〉的公告》（2014年第114号）及《关于实施新修订的〈特种设备目录〉若干问题的意见》（国质检特〔2014〕679号），特种设备采取目录管理的办法，目录之外的特种设备不再纳入特种设备统计监管范围。事故中徐工牌 XZJ5295JQZ20汽车起重机不在上述特种设备目录中，故不纳入特种设备监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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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情况：2024年6月15日，天津特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涉事吊车进行维护检验并出具《汽车起重机委托维护检验报告》，报告编号：QCQ20240101T，检验结论为该设备共委托维护检验项目31项，合格31项，不合格0项，综合结论为合格。
（三）吊车司机：金某，2022年9月19日取得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证书编号：412722199502126937，证件类别：Q2起重机司机证（限流动式起重机），使用有效期截至2026年8月。
（四）鉴定情况：根据周口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周]公[刑]鉴[病]字[2024]41号）意见：死者黄某符合机体遭受巨大暴力作用压砸、挤压致颅脑损伤、胸腔脏器损伤合并创伤性休克死亡。

事故现场有视频监控记录下了事故发生的经过。经市公安局川汇分局刑侦大队现场勘查并拍照固定，通过侦查、调查，排除刑事案件。

四、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一）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死者：黄某，男，汉族，现年62岁，家庭住址：河南省西华县李大庄乡张柿园行政村张柿园村006号。系昇昶公司陈某临时雇佣工人。
（二）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调查组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核定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10万元。

五、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1.吊车司机金某在没有司索工配合和照明不足的情况下冒险实施夜间吊装作业，所吊料斗下降过程中，撞击挤压黄某致死，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2.吊车车主苏某，吊装业务承接人，未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未安排司索人员配合吊车司机开展吊装作业，未制定安全防范措施并安排管理人员落实到位，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二）间接原因

周口市昇昶渣土清运有限公司，作为土方开挖、外运承包单位，对作业现场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未制定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及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制定土方吊装作业安全操作规程；对安排的配合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缺失；未落实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未能及时发现和消除作业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根据事故调查情况，调查组对事故单位和有关人员的责任认定和追究提出如下意见：

（一）事故责任单位

周口市昇昶渣土清运有限公司，未与吊车车主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在进行危险作业时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未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对吊车和作业区从业人员执行安全规程、落实安全措施等情况管控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川汇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给予行政处罚。

（二）事故责任人员

1.金某，豫PT6301汽车起重机司机。安全意识淡薄，冒险实施夜间吊装作业，违反起重吊装作业“十不吊”原则和《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工程安全技术规范》《起重机械安全操作规程》《吊装作业安全操作规程》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建议由公安机关依法进行处理。

2.苏某，豫PT6301汽车起重机车主，未按照工程实际情况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吊装作业现场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未安排司索人员配合吊车司机开展吊装作业，未及时制止并消除吊装作业安全隐患，建议川汇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给予行政处罚。
3.陈某，昇昶公司实际负责人，负责公司全面工作，履行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职责不到位，对作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致使作业人员缺乏安全知识和紧急避险的防范能力不足，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作业人员冒险作业存在的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川汇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给予行政处罚。

七、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

（一）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现场管理。各单位应吸取本次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和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切实加强吊装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规定，发现隐患立即整改落实到位，坚决杜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强令冒险作业及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确保人员到位、措施落实和施工安全。

（二）强化安全教育培训，规范职工行为。昇昶公司要加强安全教育培训，提升职工遵章守纪意识，规范劳动用工管理，严禁未经培训上岗行为。认真落实岗前培训，加大对吊装作业安全的培训力度，紧扣重点部位、岗位特点和风险特性，使从业人员熟悉并掌握起重作业风险辨识、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要求。有针对性地定期开展起重作业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切实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三)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安全监管。属地办事处和行业部门要认真履行安全监管职责，加强对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监督检查，强化日常安全监管，严肃查处“三违”（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违反劳动纪律）行为；尤其要对关键风险点位、关键管理环节、关键安全设施开展全面深入的隐患排查，建立隐患排查整治长效机制，对发现的隐患，严格按照“五落实”要求闭环管理。

                     周口市昇昶渣土清运有限公司

                    “7·28”起重伤害一般事故调查组

                          2026年4月29日




